	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 學年度第  學期
清寒助學金申請表

	申 請

種 類
	「張維一先生」助學金

	申請人
	        （親簽）
	系 級
	
	學   號
	

	身份證

字號
	
	E-mail
	
	聯絡電話或手機
	

	銀行或郵局帳號
	(銀行名稱：         銀行       分行 / 帳號：
(郵局局號及帳號（共14碼）：

	學業

成績
	
	操行

成績
	

	未享受公費待遇證明
	□無 □有 獲得軍公教子女之政府補助學雜費。金額：          元

□無 □有 獲得教育部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。類別：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元 

□無 □有 獲得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補助。金額：           元

本學期是否有辦理上列各項補助費及獎助學金請確實填報，若有填報不實者，得取消申請資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清

寒

家

庭

經

濟

狀

況

描

述
	住  處
	□自有        □租屋        □其他

	
	收  支
	全家每月平均收入          元；支出           元

	
	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	
	稱 謂
	姓   名
	年齡
	教  育
	婚   姻
	健   康
	服務機構
	職  位
	每月

收入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請詳述申請原因

	
	

	證明文件
	1.申請書1份。

2.前學期成績單正本1份。

3.若有家庭經濟低收入證明或清寒證明者可併附。

	備註
	1.證明文件不齊或不符規定者不再通知補件，未錄取者亦不予退件。

2.申請表件應於申請截止日前送至系辦公室。

	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結果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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